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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南投縣竹山竹藝產業園區」徵收土地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

會議說明 

案情概述： 

一、南投縣以木竹製品製造業、家具製造業及紙漿、飲料製造

業、菸草製造業、橡膠製品製造業、紙及紙製品製造業為

優勢產業。而近年來，因應城市機能轉型，更以朝向觀光

產業發展為目標。竹山鎮為南投縣西南方之門戶，為該縣

工商發展程度較高之鄉鎮（二級產業以製造業為主）。爰

此，依行政院「傳統產業維新方案及推動計畫」，將本園

區定位為低污染之「木竹及相關製品等工藝產業」及「具

有地方或產業特色之觀光工廠」，後續以引進木竹製品、

家具及其他製造為重點產業，以促進轄區土地資源有效利

用、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及協助傳統產業之轉型，打造

本園區為食品工業及觀光工廠園區。 

二、本園區基地北側臨接省道台 3線，西側以清水溪及其防汛

道路為界，東側邊界為部分農路及灌溉溝渠、水路，南側

邊界則為產業道路，其開發面積為 15.41公頃，範圍內公

有土地約占全區 72.36%，私有土地占 27.64%，依土地徵

收條例第 3條第 10款及產業創新條例第 42條規定辦理，

屬特定興辦事業，爰依規定組成專案小組，就公益性及必

要性議題先行聽取南投縣政府報告，並進行案件之審查及

研擬處理意見供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參考。 

三、本案已於 108 年 11 月 1 日、111 年 6 月 1 日召開 2 次公

聽會，本園區之可行性規劃報告並經南投縣政府 109年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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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日府建發字第 1090153495號函原則同意備查，併予

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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